《宁夏回族自治区辐射工作人员辐射安全培训与考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2025年9月）
为加强我区核技术利用单位辐射工作人员管理，规范辐射安全培训与考核工作，保障辐射环境安全与人体健康，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宁夏实际，起草了《宁夏回族自治区辐射工作人员辐射安全培训与考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必要性

一是落实国家顶层设计，细化管理要求的需要。近年来，生态环境部对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工作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先后发布了《关于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和考核有关事项的公告》（公告2019年 第57号）和《关于进一步优化辐射安全考核的公告》（公告2021年 第9号），确立了“免费网络学习、集中考核与自行考核相结合”的新模式。国家层面的规定较为原则，需要结合我区实际，对培训与考核的责任主体、组织实施、监督管理等环节进行细化和明确，确保国家政策在宁夏有效落地。

二是解决我区监管实际问题，提升管理效能的需要。随着我区核技术利用事业的快速发展，辐射工作单位和人员数量持续增加，辐射安全风险点多面广。在实际监管中，存在部分单位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培训与考核记录不规范、对自行考核政策理解不清等问题。制定本《办法》，旨在构建权责清晰、程序规范、监管有力的培训与考核管理体系，统一全区执法尺度，提升辐射安全监管的精细化、规范化水平。

三是强化单位主体责任，保障从业人员安全的需要。辐射安全是核技术利用单位的生命线，而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是保障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本《办法》通过明确核技术利用单位作为培训与考核的责任主体，并建立从培训计划、组织实施到档案管理的全过程制度要求，有利于倒逼单位切实履行法定职责，从根本上提升辐射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应急能力，防范辐射事故发生。

（二）可行性

一是法律政策依据充分。本《办法》的制定严格遵循《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等上位法，并紧密结合生态环境部的最新公告精神，制度设计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是实践基础坚实可靠。国家建立的“国家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平台”运行成熟，提供了稳定、免费的在线学习资源和统一的考核报名渠道。我区在组织实施集中考核、开展日常监督检查方面已积累了一定经验，为《办法》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实践基础。

三是管理措施切合实际。《办法》充分考虑了不同风险等级核技术利用单位的实际情况，对从事放射性同位素及Ⅰ类、Ⅱ类、Ⅲ类射线装置（除仅销售、使用Ⅲ类射线装置外）生产、销售、使用等活动的人员实施集中考核，对风险较低的仅销售、使用Ⅲ类射线装置的单位赋予自行考核权。这种差异化管理措施既抓住了监管重点，又减轻了低风险单位的负担，符合国家“放管服”改革精神，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二、拟确立措施的适当性

本《办法》拟确立的各项管理措施，均在现行法律法规框架内，紧密结合我区实际，具有适当性和合理性。

一是明确了责任体系（第四条）。清晰界定了核技术利用单位的主体责任、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的统一监督管理与集中考核组织职责以及市级生态环境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职责，构建了分工明确、协同高效的管理格局。

二是确立了分类考核原则（第十条）。严格遵循生态环境部2021年第9号公告精神，将考核方式明确划分为“集中考核”和“自行考核”。对从事放射性同位素及Ⅰ、Ⅱ、Ⅲ类射线装置（除仅销售、使用Ⅲ类射线装置外）活动的人员，维持由国家统一标准的集中考核，确保高风险活动人员能力达标；对仅从事Ⅲ类射线装置销售、使用活动的人员，允许单位自行组织考核，体现了风险导向和精准施策。

三是规范了培训与考核全过程管理。培训方面（第六至九条）强调上岗前强制性培训，明确以国家免费培训平台为主渠道，同时鼓励单位开展内部复训和实操演练，兼顾了统一性与灵活性。考核组织方面（第十一至十五条）对集中考核的报名方式、考核形式（计算机闭卷），以及自行考核的命题依据（必须采用部颁参考试题库和规则）作出了统一规定，确保了考核的规范性和严肃性。同时，明确了考核合格证明的颁发主体、有效期（五年）以及档案管理要求，形成了完整的闭环管理。

四是强化了事中事后监管（第十六至十九条）。将培训与考核情况纳入日常监督检查范围，并列出重点检查内容。特别是针对自行考核单位，规定了现场抽测的监管手段，确保“放得开、接得住、管得好”，防止自行考核流于形式。

三、起草过程和主要依据

（一）起草过程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在起草本办法过程中，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是深入学习研究。组织相关人员系统学习了国家层面关于辐射安全培训与考核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最新公告，准确把握其核心精神和具体要求。

二是开展调研评估。结合我区辐射安全监管现状，分析了当前培训与考核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为制度设计提供了现实依据。

三是组织意见征集。在形成初稿后，分别向银川市、石嘴山市、吴忠市、固原市、中卫市生态环境局，宁东基地管委会生态环境局，厅机关各处室、派出机构，各直属事业单位，全区核技术利用单位征求意见建议，确保《办法》内容科学、逻辑严谨、用语规范。

（二）主要依据

本办法起草的主要依据包括：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2.《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令第449号）；

3.《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原环境保护部令第18号）；

4.生态环境部《关于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和考核有关事项的公告》（公告2019年 第57号）；

5.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优化辐射安全考核的公告》（公告2021年 第9号）；

6.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四、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本办法在内容上与国家最新规定保持了高度一致，并对国家原则性规定进行了必要的细化和补充，特别是在自行考核的组织与监管方面，提出了更具体、更具操作性的要求，不存在与上位法相冲突的情形。本办法的出台，将为我区辐射工作人员培训与考核工作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对提升全区辐射安全整体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